
关于嘉发大厦报销、支出凭证的安排函

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：
嘉发大厦系酬金制物业管理项目，关于贵司的费用报销和支出需出具协调函之事，经业委会协商决定：自即日起，嘉发大厦业委会、物业所有的费用报销与费用支出（含银行转账等）将以发票或凭证上加盖“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”公章和业委会主任“孙剑忠”私章代替协调函，两者缺一不可。业委会也不再以其他书面形式每次出具协调函。
同时所有现金报销，一律打入孙剑忠私人银行卡内，以便核查。
交通银行6222-6201-1002-8860-873
请贵司知悉并严格执行！




上海市静安区嘉发大厦第五届业主委员会
2024年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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